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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业绩预亏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１月１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6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00万元； 

3.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再次测算并征询年审会计师意见，预计 2016 年年度经营业

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1,859万元； 

4.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对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分歧。 

二、2015 年同期披露业绩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520.05 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0.97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变更的主要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龙”）

因申报 2015 年度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存在违规行为，受到财政部、工

信部行政处罚，自 2016 年起被取消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资金补助资格和暂停申

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四部委组织的整改验

收工作组尚未开始对苏州金龙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公司目前预计苏州金龙在审计

报告日前还无法恢复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资金补助资格和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推荐车型资质。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苏州金龙 2016年 1月-9月之间正

常生产销售、属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且不涉及问题车辆车



型的新能源汽车所对应的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收入在 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作了

冲减销售收入处理。 

四、其他说明事项 

1.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16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对于苏州金龙 2016 年正常生产销售的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中央及地方财

政补贴收入若冲减销售收入将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公司曾在前次业

绩预亏公告中进行了风险提示，详见 2017 年 1 月 26 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临 2017-002）。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由于苏州金龙上述整改验收工作及资质恢复的实际进度慢于预期，而导致公

司 2016 年年度业绩较前次业绩预告有较大变化，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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